妇联维权热线：1603838

丈夫有小三向妻子提出离婚，妻子该如何维权
案情简介：

某日，张店赵女士来咨询离婚事宜，她说，自她生完孩子后，为了照顾孩子就搬到娘家居住，大约是在孩子100天左右，她发现了丈夫的行为、举止比较反常，因为此前赵女士与其丈夫在一个单位上班，收入并不是很高，但是丈夫每次过来看孩子都换新衣服，赵女士就感到不太正常，后来赵女士打出了丈夫的通话记录，看到丈夫与一个号码联系紧密，在赵女士的逼问之下，丈夫承认了在外边有第三者的事实，现在丈夫已经搬到第三者处与第三者住在一起，并向赵女士提出了离婚，赵女士不知道该怎么办？
律师分析：

在这个时候，赵女士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在一段婚姻到了尽头，赵女士更要去考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首先，赵女士应该注意收集一下丈夫有外遇的证据，根据我国《婚姻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如果有证据证实丈夫有外遇，最后又导致离婚的情况，妻子是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；其次，要了解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有哪些，在财产分割时自己的底线是什么；第三，关于子女抚养问题，夫妻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婚生子的抚养权及抚养费的数额，协商不成的，也可以在离婚诉讼中一并提出。律师建议，在现代社会里，女性朋友更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别人，要学会经营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只有这样，在碰到类似问题时，才能不至于纠缠于斩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中不能自拔，丧失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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